
2020 年度农村危房改造省级补助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

34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20〕10 号)的要求，受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委托，山西奥富斯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2020 年

度农村危房改造省级补助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农村危房改造是解决农村困难家庭住房安全问题的有

效途径，是实现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目标的积极举措。依

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全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实施意

见》（晋发〔2018〕21 号）文件，由各级政府提供资金补助，

为农村困难家庭解决最基本安全住房的工程项目，实施范围

为全省所有县（市、区）。

2020 年我省年度目标为完成 8994 户农村危房改造，实

现高标准完成贫困住房安全保障任务。以后年度积极做好巩

固提升，切实提高全身农村住房安全水准。

(二)项目执行情况。

1.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我省农村危房改造年度总预算 26,000 万元,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执行资金 26,000 万元，执行率

100%。

2.效益实现情况。

2020 年我省完成了 8994 户农村危房改造，实现高标准

完成贫困住房安全保障任务，切实提高了全身农村住房安全

水准。

一是 2020 年我省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数共计 8994 户，当

年全部竣工，完成率为 100%。

二是改造的房屋均按照标准设计，改造后房屋验收合格

比例 100%，完成率为 100%。

三是 2020 年度全省危房改造竣工验收合格即为交付使

用，改造房屋全部竣工，待竣工验收后 30 日发放补助资金，

完成率为 100%。

四是通过随机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群众满意度进行

了调查。从收回的调查问卷来看，危房改造户的整体满意度

达到 90%，完成率为 90%。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范围及目的。此次评价工作对我省 2020 年度

农村危房改造省级补助资金进行全面绩效评价。通过对专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形成总

体认识和评价结论，为部门科学决策、规范管理提供参考，

强化预算管理，促进项目具体实施单位改进工作，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二)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文件规定，

本次评价指标体系包括预算执行、项目产出、项目满意度 3

个一级指标，满分为 100 分。其中，预算执行情况(10 分)

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的到位、执行情况。项目产出(77.15

分)主要评价项目在本年度的实际完成数量、完成质量、完

成时效等产出完成情况，根据项目具体内容，重点核实完成

数量是否达到设定目标、产出质量是否符合设定标准。项目

满意度(12.85 分)主要评价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重点关注

项目在危房改造户的满意度情况。

(三)评价方法与实施。本次评价采用现场调研与非现场

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评价运用比较分析法(对项目绩效

目标与实施效果，预算与实际支出对比)，对项目预算执行、

产出、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四)评价结论。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综合评价得分 98.72

分，评价等级为“优”。我省 2020 年度农村危房改造按照

年初计划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实现了年度绩效目标,在数

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但是，

项目也存在基层单位监督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困户无力

改造、农村建筑风貌和住房品质仍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

三、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

(一)预算执行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 10 分，得分 10 分。

项目全年预算资金、实际到位资金、全年执行资金、预算执

行率都符合既定目标。



(二)产出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 77.15 分，得分 77.15

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完成数量、完成质量、

完成时效都符合既定目标。

(三)满意度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 12.85 分，得分 11.57

分。通过随机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群众满意度进行了调

查。从收回的调查问卷来看，危房改造户的整体满意度达到

90%，完成既定目标。

四、存在的问题

（一）过程监管较为薄弱，基层单位监督力度有待进一

步加强。

相关部门对项目完工验收和资金拨付环节的监管较为薄

弱，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检查力度不够，

项目申请及审批存在一些瑕疵。如农户申请表中存在无民政

部门的盖章、档案中的改造协议书要素不齐全等现象。

（二）部分农户无改造意愿，特困户无力改造。

部分危房改造农户，安全意识淡薄，无改造意愿，致使

改造任务很难落实。由于建设成本不断提高，特困户在享受

财政补助的基础上也无力建房，造成最应该享受危房改造政

策的对象无法享受。

五、相关建议

（一）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加大监管巡查力

度。

各县（市、区）应组织相关部门组成检查组，定期不定

期对各县（区）的农村危房改造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批评，并要求及时进行整改，从而督

促各县（区）保质保量保进度的完成年度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

预算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纠正，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

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同时，组织技术力量，对农村危

房改造施工现场开展质量安全巡查与指导，加强对村镇建设

助理员的培训与管理，加强对施工过程的监管。

（二）加强危改对象认定。

对少数确实不愿改造的，应本着农户自愿申请为原则，

建立“退出”机制，由贫困户本人写出书面说明，自愿放弃

危改补助，待时机成熟后自行改善居住条件，确保脱贫目标

如期实现。


